
厦，！政征〔２０２５〕２３号

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

关干禾祥鑫天地周边配套道路工程项目

国有上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

因禾祥鑫天地周ａＷｆｌ套道路工程项目公共利益需要，需征收

厦门市，！明区梧村街道辖区用地面积约为５２２１．７０８平方米的国

有土地上房屋及其附属＊（具体范围以征收范围图为准），同时

收回该范围内国有土地使用权。房屋征收部门应按照《国有土地

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 （国务院令第５９０号）、《４ｆｆｉ建省实施

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〉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４３８号）

和《厦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若干规定》 （厦府办规

〔２０２１〕２号）等有关规定开展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，保护被征

收人的合法权益。征收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应积极配合做好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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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工作。

一、征收范围：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辖区范围内部分房屋

及附属物。被征收房屋门牌号： ５ｍ滨中路１０－１２号。具体征收范

围以《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关于确定禾祥鑫天地周边配套道路

工程项目征收范围的公告》 （厦，！政征〔２０２４〕９６号）载明的
征收范围为准。

二、房屋征收部门：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。

三、房屋征收组织实施单位：Ｖ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梧村街
道办事处。

四、房屋征收实施单位：厦门思明土地房屋迁建工程有限公

五、签约期限： 本决定公告之曰起至２０２５年５月２１８止。

六、最后搬迁期限：　２０２５年６月２１Ｂ０

七、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： 详见附件。

八、被征收人如不服本决定的，可在本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

６０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六个月内向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附件：禾祥鑫天地周ｋｍｆｌ套道路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

收补偿方案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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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禾祥鑫天地周边配套道路工程项目

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

因”禾祥鑫天地周边配套道路工程”项 目公共利益的需要，

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需征收厦门市，！明区梧村街道辖区用地

面积约为５２２１．７０８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其附属物，同时

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。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，　Ｉ＊征收工

作有序开展，＋Ｕ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等有关规

定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＃收范围

１．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辖区范围内部分国有王地、房屋

及ｆｆｌ属物。

２．被征收房屋门牌号： ｊｓ滨中路１０－１２号。

３．具体征收范围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《建设项目用

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 （用字第３５　０２　００２　０２４　００１３９号）附图载明

的建设用地范围为准。

二、补偿办法

国有土地使ＬＩ及地上附属物的征收补偿价格由选定的评

估机构进行评估，评估结果作为征收补偿１据。被征收单位对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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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结果有异议的，可按规定申请复核、专家鉴定。

三、奖励措施

被征收单位在规定时问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并按协议约

定的期ＦＲ搬迁交地及交房的，可享受以下签约搬迁奖励：

（一）一次性交地搬迁奖励

被征收单位在最后搬迁期限内搬迁交地的，可给予一次性搬

迁奖厉力十万元。

（二）对无合法批建手续建筑的搬迁补助

对被认定为无合法ｔ，建手续建筑的房屋不予补偿，但对于在

签约期限内签约并主动搬迁的被征收单位，可根据实测面积按每

平方米＋！架１３００元、砖混或砖木１３００元、简易９００元、［２００

元给予搬迁补助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评估机构的选定

１．　 ｔ收组织实施单位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公示 《２０２５年度厦

门市房屋征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名单》并发布选择评＊机构的

公告。

２．被征收单位应当在征收公告发布之曰起 ５ Ｂ内通ｄ自行

协商选定符合征收评估从业资质的评估４ＪｌＡ’４承担国有土地及附

属物的征收评估工作。协 商不成的，可以将５０％以土被征收单位

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＊机构视为多数人意见确定评估机构。

３．被征收单位就评估ｉ＊的选定在规定的时问内无法彤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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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数意见的，由征收组织实施单位在３８内采取摇号方式从参与

ｔａ＄的评估机构中确定。

４．＆收组织实施单位应当在摇号前５８内在征收范围内公

布摇号时问和地点。公开摇号时，邀请被征收人代表、＊道、社

区组织代表及公证机关参与监督、公证。

随机＋ｔｈ取１家作为被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Ｎ属物的

评估机构，同时＋ｔｈ取１家作为备选评估机构。

（二）评估内容

由选定的１家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评估机构对国有土地使用

权及地上附属＊进行评估，评估结果作为补偿依据。

（三）对评估成果有异议的复核评估及鉴定办法

１．＆收组织实施单位成被征收单位对评＃结果有异议的，

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曰起 １０　Ｅ－内向原评估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复核

评估。

２．原评估机构自收到书面复核申请之曰起 １０　Ｅｔ内对评估结

果进行复核并出具复核意见。

３．当事人对复核意见有异议的，在收到复核意见之曰起 １０

曰内向所在地房地产评估专家委员会提出鉴定申请。

五、组织实施机构

（一）房＆ａＮｋ部１’１：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地址： 厦门市，思明区镇；＊路２６号

联系电话： ０５９２－２６６７２５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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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房＆Ａｋｋ４ｎ织实施单位：厦门＄思明区人民政府梧村

＊道办事处

地址：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１０３６号

联系电话： ０５９２－５１６１９５０

（三）房ｆｙｈｑｋ实施单位：厦门思明土地房屋迁建工程有限

地址： 厦门市思明区前埔中赂 ３２３号莲前集团大Ｗ１７层

联系电话： ０５９２－２０９０５２５

六、商谈签约时间安排

（一）签约期限： 以房屋征收公告载明的时间为准。

（二）最后搬迁期限： 以房屋征收公告载明的时间为准。

本方案未尽事宜，按现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法律法规、政

策执行。

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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